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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5137528]项目分解下达情况
[bookmark: _Toc55137529]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下达预算及项目情况
根据《魏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0年整合资金的通知》（魏财农[2020]12号）文件，2020年复工复产一次性生产补贴项目共下达资金282万元。通过按时足额发放补贴资金，鼓励企业复工复产，尽快经营发展，帮扶贫困家庭增收致富。
[bookmark: _Toc55137530]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计划补贴微工厂数量达55个，补贴微工厂标准为不小于1.5万元/个，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达100人以上，带动增加贫困人口全年总收入0.2万元，服务满意度达90%以上。
[bookmark: _Toc55137531]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1. [bookmark: _Toc55137532]自评工作开展范围
自评工作开展范围主要包括项目决策、项目管理、项目绩效三个方面。其中，项目决策方面，包括项目前期预算申请、绩效目标设定、预算安排、单位职能、项目决策过程等；项目管理方面，包括财政资金资金到位情况、扶贫资金下达标准、扶贫对象选定标准、预算执行情况、财务监管制度健全性等；项目绩效方面，包括项目产出和项目实施效果及满意度结果等指标。
1. [bookmark: _Toc55137533]自评工作对象
为强化部门单位绩效主体责任意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结合扶贫资金“2020年复工复产一次性生产补贴项目”绩效实现情况，客观公正地揭示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和政府职能的实现程度，强化预算支出的责任和效率。
1. [bookmark: _Toc55137534]自评方式
在评价过程中，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在定性分析基础上，对相关评价内容尽量制定量化评价指标，进行量化分析。
[bookmark: _Toc55137535]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1. [bookmark: _Toc55137536]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bookmark: _Toc55137537]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根据《魏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0年整合资金的通知》（魏财农[2020]12号）文件，2020年微工厂一次性生产补贴项目共下达资金282万元，现已全部到位。
[bookmark: _Toc55137538]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本次项目年度资金总额为282万元，全年执行数为179.5万元，项目预算执行率64%。
[bookmark: _Toc55137539]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本项目严格遵照《邯郸市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邯财农〔2019〕72号）文件精神指示与要求，对项目资金进行科学管理与合理分配。
1. [bookmark: _Toc55137540]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bookmark: _Toc55137541]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计划补贴微工厂数量55个，全年实际完成62个，超额完成数量指标。
（2）成本指标
计划补贴微工厂成本1.5万元/个，全年实际补贴成本为1.5万元/个，成本得到合理控制。
[bookmark: _Toc55137542]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
该项目计划使100人以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获益，实际完成120人，超额完成社会效益指标。
（2）经济效益
该项目计划带动增加贫困人口全年总收入0.2万元及以上，实际完成0.2万元，经济效益增加。
[bookmark: _Toc55137543]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满意度达90%，实际满意度达94%，满意度较高。
[bookmark: _Toc55137544]四、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bookmark: _Toc55137545][bookmark: _GoBack]该项目无绩效目标偏离，项目完成完整性较高，日后将进一步实施扶贫政策，以此全面带动贫困乡及贫困人口经济稳定增长，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五、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本次自评结果将作为脱贫攻坚决策和分配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重要参考依据。同时，也为以后年度预算申报提供参考依据，在减小财政资金风险的同时，夯实了财政资金执行的有效性。我单位也会将绩效自评结果依法公开至魏县党政网，接受财政部门及社会公众的指导、监督。

